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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70        证券简称：碧水源      公告编号：2023-019 

 

北京碧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碧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六

次会议于 2023 年 4 月 6 日上午 9:30 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

2023 年 3 月 27 日以电话及电子邮件方式送达。本次会议应参加董事 9人，实际

参加董事 9人，其中独立董事 3人。本次董事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文剑平先生主持，经全体董事表决，审议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2022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以 9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获得通过。 

二、审议通过《关于<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公告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媒体上的

《2022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公司独立董事王凯军、王月永、傅涛向董事会递

交了《2022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并将在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上进行

述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公告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媒体上的

《2022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本议案以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获得通过。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关于<2022年年度报告>及<2022年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公告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媒体上的

《2022年年度报告》及《2022年年度报告摘要》。 

本议案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获得通过。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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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审议通过《关于<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2022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8,689,764,081.32元，同比减少9.00%；实现利

润总额969,739,901.59元，同比增长16.11%；实现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08,492,059.57元，同比增长21.36%。 

本议案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获得通过。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五、审议通过《关于<2023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公告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媒体上的

《2023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本议案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获得通过。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六、审议通过《关于<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 2022 年实现归属于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708,492,059.57 元，母公司实现的净利润为 127,500,586.95 元。

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按照母公司 2022 年度实现净利润的 10%分别计提

法定盈余公积金 12,750,058.70 元，任意盈余公积金 0元。截至 2022 年 12月 31

日，母公司可供股东分配利润 5,340,945,911.73 元，母公司年末资本公积金余

额为 11,897,285,665.08 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现拟定如下分

配预案：以 202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 3,624,209,363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以每 10 股派人民币现金 0.30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 108,726,280.89 元。 

注：公司总股本如在实施分配前发生变动，公司将按照“现金分红总额、送

红股总额、转增股本总额固定不变”的原则，在利润分配实施公告中披露按公司

最新总股本计算的分配比例。 

本议案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获得通过。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七、审议通过《关于<2023年度投资计划>的议案》； 

根据公司发展规划和2023年度经营计划，2023年投资计划总额为27.48亿元，

主要用于新建和续建投资项目，以及常设公司资本金注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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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议案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获得通过。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八、审议通过《关于<2022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董事会对公司内部控制工作进行了认真的自查和分析，认为：公司现行的内

部控制制度较为完整、合理及有效，能够适应公司经营管理的要求和公司发展的

需求，能够较好地保证公司会计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能够确保公司

所属财产物质的安全、完整。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公告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媒体上的

《2022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本议案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获得通过。 

九、审议通过《关于<2022年度募集资金实际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的议案》； 

公司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

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募集资金管理

制度》以及中国证监会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使用募集资金，并及时、真实、

准确、完整履行相关信息披露工作，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公告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媒体上的

《2022年度募集资金实际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议案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获得通过。 

十、审议通过《关于<2022年度环境、社会及治理报告>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公告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媒体上的

《2022年度环境、社会及治理报告》。 

本议案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获得通过。 

十一、逐项审议通过《关于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1. 与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 

本议案以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获得通过，关联董事黄江龙、刘小丹、

孔维健、许爱华、张龙回避表决。 

2. 与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 

本议案以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获得通过，关联董事黄江龙、刘小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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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维健、许爱华、张龙回避表决。 

3. 与广东海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 

本议案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获得通过。 

4. 与北京碧水源净水科技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 

本议案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获得通过。 

5. 与新疆昆仑新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 

本议案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获得通过。 

6. 与贵州贵水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 

本议案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获得通过。 

7. 与浙江碧水源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 

本议案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获得通过。 

8. 与中交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 

本议案以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获得通过，关联董事黄江龙、刘小丹、

孔维健、许爱华、张龙回避表决。 

9. 与中交商业保理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 

本议案以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获得通过，关联董事黄江龙、刘小丹、

孔维健、许爱华、张龙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公

告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媒体上的《关于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的公告》。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 2023 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公司参照同行业其他公司的薪酬水平，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公司董事

2023 年的薪酬方案具体如下： 

（1）非独立董事：在公司担任具体职务的董事，根据其在公司的具体任职

岗位领取相应的报酬，不再领取董事职务报酬；其他非独立董事不领取董事职务

报酬。 

（2）独立董事：公司独立董事职务津贴为每人每年 12 万元人民币（税前）。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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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媒体上的相关内容。 

本议案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获得通过。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三、审议通过《关于 2023 年度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由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根据公司《薪酬管理制

度》《绩效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以及高级管理人员岗位的主要范围、职责、重

要性以及其他相关企业相关岗位的薪酬水平确定。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公

告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媒体上的相关内容。 

本议案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获得通过。 

十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议案》； 

根据公司股东文剑平、刘振国、陈亦力、周念云（以下简称“承诺方”）与

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城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的相关业绩承诺

的约定，以及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北京碧水源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审计报告》（信会师报字﹝2023﹞第 ZG10385 号），公司 2022 年实现归

属 于 母 公 司 所 有者 净 利 润 708,492,059.57 元 ， 超 过 2022 年承 诺 数

700,569,784.84 元，实现业绩承诺金额的比例为 101.13%，业绩承诺方已完成本

次业绩承诺。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公告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媒

体上的《关于公司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公告》。 

本议案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获得通过，关联董事文剑平、黄江龙、

刘小丹、孔维健、许爱华、张龙回避表决。 

十五、审议通过《关于续聘2023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自2022年开始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立

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在公司2022年度审计工作中遵照独立执业准则

履行职责，客观、公正的完成了公司审计工作。该议案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核

通过，并经过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同意。经审议，公司董事会同意续聘立信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3年度的审计机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同日公告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媒体上的《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

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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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公

告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媒体上的相关内容。 

本议案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获得通过。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六、审议通过《关于中交财务有限公司风险持续评估报告的议案》； 

公司对中交财务有限公司的经营资质、业务和风险状况进行了综合评估，出

具了《关于中交财务有限公司风险持续评估报告》。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公

告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媒体上的相关内容。 

本议案以 4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获得通过。因中交财务有限公司为

公司的关联法人，关联董事黄江龙、刘小丹、孔维健、许爱华、张龙回避表决。 

十七、审议通过《关于提前终止为北京顺政碧水源环境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于 2019 年 6 月 19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为北京顺政碧水源环境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公司同意为

北京顺政碧水源环境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在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顺义

支行申请的金额为 111,000 万元的项目贷款提供 70%连带责任担保，担保金额不

超过人民币 77,700 万元，担保期限为自协议生效之日起 20 年。具体担保内容详

见公司于 2019 年 6 月 19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媒体上的公告（公

告编号：2019-090）。由于该项目有其他资金安排，公司本次提前终止该担保事

项。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公

告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媒体上的相关内容。 

本议案以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获得通过。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八、审议通过《关于提前终止为山东鲁北碧水源海水淡化有限公司提供

担保的议案》； 

公司于 2019 年 7 月 26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为山东鲁北碧水源海水淡化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公司同意为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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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北碧水源海水淡化有限公司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滨州分行申请的金额不

超过人民币 25,000 万元的项目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期限为自协议

生效之日起 11 年。具体担保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7 月 27日在中国证监会指

定创业板信息披露媒体上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109）。由于该项目有其他资

金安排，公司本次提前终止该担保事项。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公

告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媒体上的相关内容。 

本议案以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获得通过。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九、审议通过《关于提前终止为南县碧水源水务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

案》； 

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15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为南县碧水源水务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公司同意为南县碧水源水

务有限公司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县支行申请的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5,000

万元的项目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期限为自协议生效之日起 10 年。

具体担保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年 4月 16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媒

体上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47）。由于该项目有其他资金安排，公司本次提

前终止该担保事项。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公

告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媒体上的相关内容。 

本议案以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获得通过。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十、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经审议，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企业

会计准则解释第 15 号> 的通知》（财会〔2021〕35 号）、《关于适用<新冠肺炎疫

情相关租金减让会计处理规定>相关问题的通知》（财会〔2022〕13 号）、《关于

印发<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6 号>的通知》（财会〔2022〕31 号）的要求，公司

对会计政策进行变更，符合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其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行

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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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成果，不会对当期和会计政策变更之前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

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因此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监事会发表了同意意见，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公告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媒体上的《关于会

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议案以 9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获得通过。 

二十一、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召开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本议案以 9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获得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公告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媒体上的

《关于召开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北京碧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四月七日 


